
致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有關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的庇護服務和房屋援助》之意見書 

 

家庭暴力、性暴力一直是香港市民十分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而社會各界人士一

直致力於反對暴力、打擊暴力，通過各種方式來保障受害者的權益、保護受害者

的人身安全，期望能夠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生活環境。自 1986 年香港政府制定

了《家庭暴力條例》，多年來經多次修訂，希望通過立法去保護市民得以健康和

諧地成長和生活，遠離暴力。雖然暴力個案數量得以控制，然而，如何幫助和治

療受害人面對暴力所產生的身心創傷成為問題的癥結。 

 

因此，本人楊默將會就如何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提供庇護服務和房屋援助

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增建庇護中心、提供足夠的庇護場所。 

 

據某些福利機構反應，2013-2014 年全港五間庇護中心的入住率達 103%，而一些

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危機介入及支援中心的平均使用率更是高達 95%，呈現經常

性的超額現象，就情況而言，目前全港為家庭受害人提供的庇護場所其實供不應

求的。政府是否能夠因應各區的需求，或者根據各區發生家庭暴力的指數而相應

地增建或者增設庇護中心，如果政府現時不能馬上落實增建新的庇護中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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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否能夠利用各區其他一些服務中心的閒置場所為受害人提供短暫的庇護服

務，以應對庇護中心等一些機構因入住滿額的情況，緩解入住超額的壓力。 

 

二、建立完善庇護服務模式 

 

庇護服務除了提供受害人居住場所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心理輔導，心理治療，根

據受害人不同的受傷害情況和程度制定合適受害人的治療方案尤為重要。但是，

現行庇護中心等服務機構的服務、治療模式過於籠統，而且人手短缺，資源、支

援有限，因此根本難以針對每個受害人而制定不同的服務方案，而且更導致了許

多個案被拖延至數月甚至數年未被處理，滯留於庇護中心。因此希望政府能夠協

助庇護中心招募更多的人手，加以專業的培訓以解決庇護中心人手不足的問題，

另外協助庇護中心服務模式的建立和改進，進一步其提高處理個案的效率。 

 

三、改善庇護中心的環境設施 

 

多數庇護中心的資源不足，物資短缺，設備也較為落後，有時連基本的生活物資、

食物也不能提供給入住的受害人。對於身心受創的受害人而言，入住庇護中心連

基本的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又如何能獲取心理上的治癒呢？曾有社會福利機構

建議政府有關部門能協助其設立基金，籌集資金，以解決庇護中心現存的問題和

困難。但是，政府有關部門一直並沒有詳盡的回應和行動，因此本人促請有關部

門能夠因地制宜，儘快予以確實的解決方案和明確的回應，以援助這些深陷困境

的受害人。 



除了以上幾點對於如何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提供庇護服務的建議之外，本

人也促請各個社區機構、福利機構、警方、社會各界人士能夠通力合作，大力支

持和促進社會福利工作，杜絕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發生，建立和諧社區，令所有

市民得以在健康、和諧的社區中成長、發展和生活。 

 

本人強烈譴責所有暴力行為，面對暴力行為，希望通過社會各界能夠提高對於家

庭暴力、性暴力等暴力行為的關注度，盡己所能反對暴力，打擊暴力，也希望香

港政府在援助福利機構，幫助受害人的同時，持續不斷修訂和完善《家庭暴力條

列》，用法律手段大力打擊暴力行為。 

 

 

南區區議會議員 

楊默議員 

2015 年 3 月 18 日 

 


